
第十一节 特定企业（交易行为）的增值税政策

一、转让不动产增值税征收管理

（一）适用范围

1.适用于纳税人转让其取得的不动产。

【提示 1】不动产，包括以直接购买、接受捐赠、接受投资入股、自建以及抵债等各种形式取得的不动产。

【提示 2】不适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二）计税方法及应纳税额计算

1.一般纳税人以及小规模纳税人（不含个人）转让不动产【非房企】

【总的原则】

一般纳税人
2016 年 5 月 1日以后取得的不动产 只能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取得的不动产 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或者一般计税方法

小规模纳税人 只能选择简易计税方法

计税方法 项目性质 不动产所在地预缴 机构所在地申报

采用一般计

税方法

非自建项目
预缴税额=差价／（1+5%）

×5%

应纳税额=全价／（1+9%）×9%-进项税额-预缴

税额

自建项目
预缴税额=全价／（1+5%）

×5%

应纳税额=全价／（1+9%）×9%-进项税额-预缴

税额

采用简易计

税方法

非自建项目
预缴税额=差价／（1+5%）

×5%
应纳税额=差价／（1+5%）×5%-预缴税额

自建项目
预缴税额=全价／（1+5%）

×5%
应纳税额=全价／（1+5%）×5%-预缴税额

【说明 1】此处“全价”指“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说明 2】差价=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

2.个人转让其购买的住房

不足 2 年

（＜2 年）
应纳税额=全价÷（1+5%）×5%

2 年以上

（≥2 年）

普通住房 免税

非普通住房
北上广深

应纳税额

=差价÷（1+5%）×5%

其他地区 免税

【说明 1】差价=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购买住房价款

【说明 2】除其他个人之外的小规模纳税人（含个体工商户），向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

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说明 3】其他个人向住房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三）纳税人转让不动产缴纳增值税差额扣除的规定

1.纳税人转让不动产，按照有关规定差额缴纳增值税的，如因丢失等原因无法提供取得不动产时的发票，可

向税务机关提供其他能证明契税计税金额的完税凭证等资料，进行差额扣除。

2.纳税人以契税计税金额进行差额扣除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增值税应纳税额：

（1）2016 年 4 月 30 日及以前缴纳契税的

增值税应纳税额=[全部交易价格（含增值税）-契税计税金额（含营业税）]÷（1+5%）×5%



（2）2016 年 5 月 1 日及以后缴纳契税的

增值税应纳税额=[全部交易价格（含增值税）÷（1+5%）-契税计税金额（不含增值税）]×5%

（四）扣减税款的凭证要求

1.税务部门监制的发票。

2.法院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以及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

3.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凭证。

（五）发票的开具

1.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其他个人除外），可以自愿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自行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纳税人向其他个人转让其取得的不动产，不得开具或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六）其他规定

1.纳税人转让其取得的不动产，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的增值税税款，可以在当期增值税应纳税

额中抵减，抵减不完的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2.纳税人转让不动产，按照上述规定应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税款而自应当预缴之月起超过 6个

月没有预缴税款的，由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按照《税收征管法》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二、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增值税征收管理

（一）适用范围

纳税人以经营租赁方式出租其取得的不动产。

【提示 1】取得的不动产，包括以直接购买、接受捐赠、接受投资入股、自建以及抵债等各种形式取得的不动

产。

【提示 2】纳税人提供道路通行服务不在适用范围内。

（二）计税方法和应纳增值税计算

【总的原则】

一般纳税人
2016 年 5 月 1日以后取得的不动产 只能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2016 年 4 月 30 日以前取得的不动产 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或者一般计税方法

小规模纳税人 只能采用简易计税方法

1.一般纳税人出租不动产

计税方法 向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预缴 向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

简易计税方

法
预缴税额=租金收入÷（1+5%）×5% 应纳税额=租金收入÷（1+5%）×5%-预缴税额

一般计税方

法

预缴税额=租金收入÷（1+9%）×3%（预征

率）

应纳税额=租金收入÷（1+9%）×9%-进项税额-预

缴税额

2.小规模纳税人出租不动产【指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计税方法 项目性质 向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预缴 向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

采用简易计税

方法
出租住房

预缴税额=租金收入÷（1+5%）×

1.5%

应纳税额=租金收入÷（1+5%）×1.5%-预

缴税额



出租非住

房

预缴税额=租金收入÷（1+5%）×

5%

应纳税额=租金收入÷（1+5%）×5%-预缴

税额

3. 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采用简易计税方法】

住房 应纳税额=租金收入÷（1+5%）×1.5%

非住房 应纳税额=租金收入÷（1+5%）×5%

【提示 1】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出租住房，都可享受减按 1.5%缴税的优惠，但区别在于个体户需要预缴税

款，而其他个人不实行预缴，直接在不动产所在地缴纳税款。

【提示 2】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

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 15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提示 3】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

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 1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三）发票的开具

1.小规模纳税人中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出租不动产，不能自行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可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

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发票。

2.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可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发票。

3.纳税人向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不得开具或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五、资管产品增值税的征收管理

（一）计税方法的选择

1.简易计税

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下称资管产品运营业务），暂适用简易计税方

法，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2.一般计税

管理人接受投资者委托或信托对受托资产提供的管理服务以及管理人发生的除上述按照简易计税业务的其他

增值税应税行为（以下称其他业务），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

（二）销售额的确定

提供贷款服务，以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产生的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为销售额。

（三）其他规定

管理人应分别核算资管产品运营业务和其他业务的销售额和增值税应纳税额。

未分别核算的，资管产品运营业务不得适用简易方法计税。


